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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合作生产框架协议的补充公告 

 

     

 

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了《关于与贵安新区新特电动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签订

合作生产框架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码：2018-002）。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，公

司对公告中的第三项“协议主要内容”补充公告如下： 

协议主要内容 

甲方：贵安新区新特电动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

为响应国家号召，共同致力于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，基于乙方拥有新能

源乘用车生产资质，甲、乙双方本着公平、合理、互惠互利、优势互补原则，并经

过友好协商，就合作生产等事项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1、合作项目：协议约定电动车系列产品及其衍生车型；后续如有大改款车型

（不属于衍生车型）或其他系列产品的合作，双方另行协商。 

2、开发领域：甲方负责产品的设计开发、地方准入等；乙方以一汽牌为产品

进行认证、申报公告等。 

3、生产准备：产品生产的四大工艺（冲压、焊装、涂装、总装）在乙方处进

行，原则上优先利用乙方现有生产设备资源进行整车生产，内制加工深度由双方另

行协商确定。 

4、技术提成费：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使用甲方的新能源技术，乙方应支付甲方

技术提成费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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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货款结算：乙方生产完成后,以整车为交付物销售给甲方。甲方应支付给乙

方的各项款项，本协议已有约定的按约定方式执行，其他款项甲方应于双方结算后

3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。 

6、合作期限：签约日至2022年12月31日 

7、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：本协议的签订、履行、解释及争议解决等均适用中

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因执行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争取以友好

协商方式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另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违

约方应承担对方因此产生的诉讼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等损失。 

因一方违约，给对方带来损失的，需给予赔偿。 

8、协议终止: 

(1)如果出现以下情况，一方可以选择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立即终止本协议： 

①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，另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本协议

之义务或存在重大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； 

②如一方实质性违反本协议之约定，且在收到另一方书面通知后30个日历天内

仍未改正； 

③如另一方公司被解散、清算、宣告无力偿付债务或进入破产程序。 

(2)协议期满及终止的影响 

①在本协议终止或期满后30个日历天内，一方应将未付清的账款偿付给另一

方。若非乙方原因造成本协议终止，则甲方须赔偿乙方的相关损失。若因乙方原因

造成本协议终止，则乙方须赔偿甲方相关损失。 

②如协议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，双方应在协议终止后60日内完成清算。 

③本协议终止时甲方应按照订单全部采购剩余产品，协议终止后甲方应保证10

年的售后备品与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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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附则： 

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立即生效。 

除上述补充内容外，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○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




